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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

校務基金投資管理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5 年 10 月 11 日﹝星期二﹞15：00 

地點：行政服務大樓一樓招標室  

主席：陳副校長錦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張淑玲 

壹、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本校校務基金 105 年 1 至 9 月投資收益報告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校校務基金 105 年度投資規劃以「存放金融機構」為投資項目，業經校務

基金管理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截至 105年 9月止本校存放金融機構定期存款計 79筆，總定存合計為 3億 4,005

萬 0,035 元： 

1.郵局定存：3 億 3,720 萬元 

2.土銀定存：校友捐贈 250 萬元 

(1)校友捐贈：150 萬元 

(2)官家鑣老師捐贈：100 萬元 

3.獎學金定存 35 萬 0,035 元 

(1)林砥中獎學金：4 萬 3,477 元及 8 萬 7,029 元 

(2)羅年生獎學金：18 萬 7,109 元及 3 萬 2,420 元 

三、各存單截至 9 月 30 日止利息收益計 176 萬 7,498 元： 

1.郵局定存利息：171 萬 9,521 元 

2.土銀定存利息：4 萬 7,977 元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二：規劃 106 年度校務基金投資項目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本校校務基金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第三點，校務基金可投資項目如下： 

（一）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。  

（二） 購買公債、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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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投資於與校務發展或研究相關之公司及企業，除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

無償取得股權者外，得以自籌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。  

（四）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，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。 

二、為使資金彈性運用，及配合學校未來發展，本校歷年來皆採穏健投資方式，

以存放金融機構為主要投資項目。 

決議： 

一、106 年度校務基金投資規劃，以「存放金融機構」為投資項目。 

二、蒐集購買公債、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相關資料，提供下次會議規劃投

資項目之參考。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 

肆：散會(15：30) 


